                       

吉林省专精特新项目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春经济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 刘东明

受托方（乙方）：吉林省荣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人民大街明德路交汇处兆丰国际大厦1308室

法定代表人：王春雨

为协助甲方开展技术创新及创新管理体系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吉林省服务价格管理条例》，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 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为甲方建设技术创新及创新管理体系相关事宜提供咨询服务，并就咨询服务的事宜签订本合同。

· 第一条、技术创新咨询服务及项目申报咨询服务的内容

1、咨询服务的项目名称：吉林省专精特新
2、乙方就上述咨询服务项目提供吉林省专精特新咨询服务，甲方确认乙方能提供此服务。
3、吉林省专精特新服务的质量要求：

1）提供的方案符合咨询行业的要求；
2）咨询成果申报材料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4、咨询方式：乙方采取向甲方调取资料后，研究、分析、提炼，完善方案及相关资料等方式，完成咨询工作。

· 第二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组织专业服务团队，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专业人士、企业管理专业人士、财务专业人士等为甲方提供咨询服务。
2、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咨询服务收费属市场调节，双方同意按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乙方收费。
3、甲方必须根据乙方提供的吉林省专精特新服务咨询要求及指导意见，充分地向乙方及时提供必要、真实的资料。
4、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具有保密责任，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甲方对乙方提供的吉林省专精特新咨询服务成果应承担保密义务，否则，任何一方对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任何一方违约，其所得成果视为甲乙双方共同合作成果。

5、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甲方指定           为项目联系人，联系电话                           。                                   
       乙方指定             为项目联系人，联系电话                            。     
       若甲乙双方的联系人发生变更，应在变更的三个工作日内及时告知对方。
6、咨询服务进度由乙方妥善安排，甲方不得随意干涉；双方互相提供的资料等，双方有义务互相配合，完善书面交接手续，妥善保管，及时归还。
7、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工作，以利咨询工作的完成，以利相关部门审批。

· 第三条、咨询服务成果合格标准，验收
1、甲方负责将完成的咨询服务成果提交给有关部门并受理，甲方确认乙方咨询服务合格，甲方接受该成果。
2、甲方配合，经乙方提供咨询服务而形成的甲方新的咨询服务成果，获得相关部门正式批复，即视为乙方咨询服务工作全部合格，甲方承诺无条件接受。

· 第四条、咨询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1、 吉林省专精特新咨询服务费：经双方确定吉林省专精特新咨询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4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万肆仟元整），乙方负责辅导甲方完成吉林省专精特新申报的材料准备、申报工作，待甲方吉林省专精特新项目在相关部门公示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款¥14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万肆仟元整）。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乙方负责辅导甲方完成吉林省专精特新项目申报工作，辅导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乙方开户单位名称、开户银行名称及帐号如下，甲方付款至以下账户或乙方书面指定的账户，付款才成立：
开户单位： 吉林省荣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路支行
账    号： 0710 7120 1101 5200 0200 50  

· 第五条、违约责任及免责条款

甲乙双方约定，若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事宜，违约方应承担如下责任：

1、乙方必须配合帮助甲方完成吉林省专精特新项目申报工作；

3、若乙方单方面违反合同约定，则自行承担在履约中发生的费用；


5、因地震、火灾、水灾、战争等法定不可抗力原因和法律法规、政策变更原因造成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咨询服务成果已合格的除外，甲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免除。
第六条、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书的各项条款，如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或违约，双方依据本合同约定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约定争议或违约的处理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本合同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协议，否则视为双方已经完全履行了本合同约定的义务，违约方应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或服务义务。

第八条、附则：双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形成的书面材料或有关凭证，有关附件以及履行合同过程中而达成的书面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履行完毕，双方结清款项后，合同终止。
    甲方（章）：
乙方（章）：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合同签订地：  吉林省长春经济开发区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